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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总结的工程总承包司法实践

当下的中国建筑业，工程总承包可能是转型升级最火热的词汇之一。其实，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建筑业发展伊始，工程总承包即已呈

现行业的发展趋势。1982 年 8 月 8 日，当时的化学工业部印发了《关于改革现行

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试行以设计为主体的工程总承包制的意见》的通知，该部按

照国际通行的工程承包建设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了《工程总承包制要点》。①

1984 年 9 月 18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

题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了工程总承包的发展要求。②

此后，囿于体制改革本身，以及市场自身的成熟程度等因素的限制，工程总

承包在我国始终未能成为建筑业发展的主流模式。在传统的房建与市政基础设

施领域，设计与施工相分离，严格按阶段开展各步骤的工程建设工作，已成为最

常见的情形。直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印

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③顺应“一带一路”战略发展

的需要，明确要求“充分认识推进工程总承包的意义”，“优先采用工程总承包模

式。”国务院此后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颁发《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④在这一事关建筑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中，中央政府更是明确要求“加快

推行工程总承包”，“政府投资工程应完善建设管理模式，带头推行工程总承包”。

建纬所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政策与行业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基于专业地位

和经验优势，积极地参与了有关工程总承包相关法规政策的制订活动。2017 年

①

②

③

④

吴奕良等编著：《纵论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的发展道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3页。
国发〔1984〕123 号，现已废止。该暂行规定的第三条中明确规定：“工程承包公司接受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的委托，或投标中标，对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设备选购、材料订货、工

程施工、生产准备直到竣工投产实行全过程的总承包，或部分承包。”

建市〔2016〕93 号
国办发〔2017〕19 号，与建市〔2016〕93 号一道构成当前我国工程总承包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



7 月 25 日，住建部市场监督管理司委托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召开了“关

于进一步推进房屋建筑、市政行业工程总承包专题研究启动会”，我本人和建纬

总所主任助理韩如波应邀参会。会议确定由建纬所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并要求 9

月 5 日前提交初稿。次日，建纬所即组建了《管理办法》的起草课题组，由我本人

担任组长、副主任曹珊和主任助理韩如波任副组长，建纬总所部分高级合伙人和

当时的 13 家分所有工程专业资格和背景的合伙人或资深律师共 57 人参加。

2017 年 9 月 4 日，由建纬所负责起草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管

理办法》即正式上报国务院住建部主管部门。

也正是在协助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参与有关政策法规政策的制订过程中，我

们意识到，国家目前大力推进工程总承包，一边是规制清晰的法律法规政策的严

重缺乏，一边是已经时不我待的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展热潮。在此矛盾之下，未来

有关工程总承包的相关矛盾纠纷，可能将成为建筑行业与司法实践的新领域、新

问题和新要求。作为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立法课题的主要起草者，我们深感有

使命、有责任，尽快结合现有的司法实践，试图就这一未来可能出现众多困惑、棘

手的法律问题，同步进行研究探讨。而这也正是形成本书的缘由。

本书中的绝大部分文章，出自建纬所于 2018 年 1 月 2 日专门设立的工程总

承包业务部的律师们之手，他们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进行写

作。其中，不少文章也已经在建纬所微信公众号发表。本次集中修订、汇编出

版，系由工程总承包业务部的律师们，按照本书编写时于自身能力范围所能搜集

到的已有裁判文书，先进行问题梳理，而后分工撰写后再行章节编排。在写作与

梳理的主线上，尽量找出工程总承包与传统施工总承包纠纷不同的诉讼争议问题，

从而进行撰写汇编。当然，因为自身经验能力所限，最终所呈现出的逻辑主线、汇

编格局与文章内容等，都可能存在疏漏与不足。敬请读者们能够给予批评指正。

无论怎样，都期待本书的出版能够为我国当前大力推进的工程总承包模式

的规范有序发展，贡献建纬律师的微薄之力。

是为序。

朱树英

2019 年 10 月 30 日于上海

200 工程总承包（EPC / DB）诉讼实务：基于裁判文书网之大数据检索研析



书书书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工程总承包的模式问题

工程总承包商从“按图施工”向“按约施工”转型的理念问题 003

 ———滁州市环境卫生社会化服务中心与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类型问题 013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与吉林协合电

力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EPC工程总承包建设模式与 BOT、PPP等其他融资、运营模式的区别问题 022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大连绿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合同拆分签订及此后对外分包的问题 039

 ———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秦皇岛研究设计院与辽宁建设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抚顺分公司、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第二章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合同性质与法律效力问题

工程总承包的合同性质与法院管辖问题 053

 ———国电恒华乌拉特后旗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江苏达海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企业的资质问题 063

 ———上海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山东巨润建材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情形下的工程总承包合同效力问题 072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与泰州振昌工业废渣综合利用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振昌金属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单位对于主体部分进行分包的合法性问题 084

 ———山东一建建设有限公司与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项下施工分包单位专业分包的合法性问题 095

 ———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与江苏鑫鹏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新疆石

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单位标前分工合作协议的性质与效力问题 106

 ———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三友宝发环保技术公司、宁夏

三友环保制造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合同下业主“介入权”的法律性质与效力问题 118

 ———中机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证欺

诈纠纷

第三章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联合体问题

工程总承包单位之间的联合体合作承包协议的法律性质问题 131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与上海盛合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联合体对外的责任承担问题 143

 ———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四川省冶金设计研究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200 工程总承包（EPC / DB）诉讼实务：基于裁判文书网之大数据检索研析



第四章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工期问题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项目竣工日期问题 169

 ———武汉国机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商在设计变更情形下的工期索赔问题 178

 ———北京嘉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石大科技石化有限公司承揽合

同纠纷

第五章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价款结算问题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设计优化和设计变更引发的工程总承包单位与施工分

包单位之间的结算差异问题 189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张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合同里程碑付款条件的认定问题 201

 ———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

司承揽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能否打破固定总价的约定进行结算的问题 210

 ———中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富平水泥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工程总承包的费用组成问题 220

 ———青海宏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固定总价合同在履行中发生变更如何确定价款的问题 230

 ———华能泰安众泰发电有限公司与江苏新世纪江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政府审计能否作为工程总承包项目结算依据的问题 240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300目 录



第六章 工程总承包合同的解除问题

工程总承包合同双方约定中标后重新核定合同总价，此后又无法达成一

致时，发包人的合同解除权问题 251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

限公司等与海南如意岛旅游度假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合同解除的依据与责任承担问题 265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艾博特（厦门）

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第七章 其他问题

工程总承包单位接受业主委托代理采购设备材料的有关责任问题 287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与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长治高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项目停滞等情形下工程总承包单位对外的设备采购合同履行问题 305

 ———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与河北智诚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承包人对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责任承担问题 314

 ———江西新凌能源有限公司与上海齐耀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工程总承包的优先受偿权问题 323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与牡丹江佳日热

电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附 录  

2017 年工程总承包地方政策年度观察 335

2018 年工程总承包地方政策年度观察 354

2016—2018 年度工程总承包地方政策文件表 386

后 记 394

400 工程总承包（EPC / DB）诉讼实务：基于裁判文书网之大数据检索研析



书书书

 第一章

工程总承包的模式问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工程总承包商从“按图施工”向“按约施工”
转型的理念问题

———滁州市环境卫生社会化服务中心与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①

徐寅哲②

关 键 词 按图施工 按约施工 理念

问题提出 对于许多国内的工程承包企业来讲，因为一直以来均从事的是

施工承包项目，按照发包人的要求进行的按图施工，已经习惯于自身的身份为仅

对施工本身质量负责的承包商角色。而一旦转型从事工程总承包业务，如若仍

然将自身的身份角色定位于传统的施工承包商，则极其容易因不谙工程总承包

的游戏规则，疏忽本就归属于自身的风险管控，而需额外承担巨额的经济损失风

险。近年来，对于这样的工程承包企业而言，不但国内工程如此，诸多已被披露

的海外工程项目也是一样。显然，在未来的工程总承包新形势下，做好自身的角

色转换，尤其是转型升级好自身的风险管控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裁判要旨 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志公司”）与滁州市环境

卫生社会化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滁州市环卫中心”）签订的 EPC 合同系双方当

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凌志公司的主要合

同义务为，根据双方 EPC合同的约定完成案涉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等合同内

①

②

一审：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2015）琅民一初字第 01078 号；二审：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6）皖 11 民终 1150 号。

徐寅哲，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工程总承包业务部副主任。



容。凌志公司认为滁州市环卫中心提供的进水水质超标，系导致其公司所施工

的 EPC工程出水量未达合同约定的根本原因。经查，招标文件中所载明的
NH3 -N（mg / L）≤1500 系设计进水参考水质，在设计进水主要污染物指标参考

水质表各项数值下方，已明确载明“投标人现场考察并预测未来渗滤液进水水

质，今后运行中实际进水水质指标超过或低于本设计进水水质指标，导致处理后

出水不达标的风险由投标人承担”，滁州市环卫中心在招标文件中已就进水水质

对项目运行所带来的风险向凌志公司予以充分明示，凌志公司应实地考察垃圾

渗滤液等各项污染物的指标数值并据此作出是否参与投标的决定，一旦其公司

向滁州市环卫中心作出投标报价，即表明其已经充分理解招标文件的各项条款，

其公司应受招标文件各项条款的约束。且上述招标文件的各项条款亦属于双方

EPC合同的一部分，同时，凌志公司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滁州市环卫中心有故意隐

瞒进水水质各项指标的情形，故凌志公司认为案涉 EPC 工程未能达到合同约定

出水量的原因系滁州市环卫中心未能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进水水质的上诉理由

不能成立。

案情简介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凌志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滁州市环卫中心

2013 年 1 月 30 日，滁州市环卫中心就滁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

升级改造工程 EPC总承包（二次）工程对外发布招标文件。招标文件载明：“投

标人现场考察并预测未来渗滤液进水水质，今后运行中实际进水水质指标超过

或低于本设计进水指标，导致处理后出水不达标的风险由投标人承担”。后凌志

公司中标该工程。

2013 年 4 月 28 日，滁州市环卫中心作为发包人，凌志公司作为承包人，双方

签订《滁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工程合同

书》，约定工程建设费用固定总价 880 万元，项目工期自 2013 年 5 月 20 日至 8 月
20 日，工期 90 日历天，工艺调试、试运行 6 个月，环保验收。EPC 合同违约责任

部分约定：1.乙方不能按期完工，除不可抗拒因素外，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延期违

约金，每日按合同总金额的 0. 5‰计，最高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3%；2.甲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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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支付工程款，除不可抗拒因素外，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延期违约金，每日按合

同总金额的 0. 5‰计，最高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3%；3.项目在试运行 6 个月内完

成环保验收，如不能按时完成环保验收，乙方除弥补缺陷保证达标外，还应向甲

方支付工程总价 5%的违约金；4.在运行或保修期内，如出现达不到处理规模或

处理水质不达标的情况，乙方除弥补缺陷保证处理规模或处理水质达标外，还应

向甲方支付工程总价 5%的违约金；5.本项目在施工或运行过程中遇到工程建设

不合格或处理规模达不到 300 吨 /天或出水不达标（不仅限于以上情况）等无法

挽回的问题或事件，或在施工和运行过程中乙方提出退出或由于乙方原因合同

终止，乙方给予甲方工程总价的 60%赔偿，同时扣除质量保证金。如果事情发生

在运行第一年，则 10%工程款也应相应扣除。

凌志公司中标该工程后进行了施工，但直至 2013 年 6 月初方完成初步设计

并交由相关部门及专家评审通过，同年 7 月完成施工图纸设计并交由审图中心

审核通过，同年 8月完成分隔堤的施工，同年 11 月底基本完成土建及设备供货、安

装、调试服务，直至 2014年 2月 13日方经滁州市环保局批准进行试运行，试运行期

延误近 6个月。最终实际通过环保验收的时间为 2015年 3月 31日。

因凌志公司延误工期及不能及时处理垃圾渗滤液，滁州市环卫中心委托滁

州市中冶华天水务有限公司运输污水，2013 年 9 月 11 日至 2014 年 1 月 24 日共

支付费用 131, 140 元，2014 年 8 月 25 日至 2015 年 11 月 2 日共支付外运费
1, 089, 445. 9 元、处理费 539, 199. 43 元。此后，滁州市环卫中心仍在委托他人处

理污水外运。

过程中，滁州市环卫中心共计支付凌志公司工程款 1, 563, 255 元。而凌志

公司同时向滁州市环卫中心支付了履约保证金 88 万元，同时因施工过程中发生
2 起人员伤亡事故，凌志公司为此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款 147 万元。

此后因双方合作无法为继，滁州市环卫中心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凌

志公司之间的 EPC合同，并不再履行任何后续付款义务；凌志公司反诉，要求滁

州市环卫中心支付工程款 7, 236, 745 元，返还履约保证金 880, 000 元，赔偿损失
1, 470, 000 元，支付为解决进水水质超标增加投入 2, 310, 804 元，承担违约责任

并支付违约金 333, 3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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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观点

滁州市环卫中心：

双方 EPC总承包合同明确约定：“若属于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未达标排放或处

理规模达不到设计要求，将视为项目存在重大缺陷，合同自动终止。造成的一切

损失均由乙方承担，本项目乙方的所有设施、设备、建筑物、构筑物和项目用地等

无条件交给甲方”。现因凌志公司的原因，导致总承包负责的工程项目，不能实

现合同约定的履行目的，因此，滁州市环卫中心有权主张解除合同，并按照合同

约定的违约责任，要求凌志公司支付各项违约金。

凌志公司：

招标文件第八章第 2. 2. 3 条设计进出水水质中载明的“投标人现场考察并

预测未来渗滤液进水水质，今后运行中实际进水水质指标超过或低于本设计进

水水质指标，导致处理后出水达不达标的风险由投标人承担”条款违反《环境保

护法》①第四十一条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强制性规定，该条款应当认定为无

效条款，对双方均无约束力。滁州市环卫中心提供的进水水质严重超标，显属违

约。因滁州市环卫中心提供的进水水质超标，凌志公司为此增加投入的

2, 310, 804 元及死亡赔偿金 1, 470, 000 元，应由滁州市环卫中心承担。

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

1.滁州市环卫中心与凌志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8 日签订的 EPC合同合法有

效，双方应严格按约履行。凌志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完成相关项目的施工，且实

际通过环保验收的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31 日。凌志公司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

改造后的渗滤液处理站日处理能力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相关要求，处理工艺存在

缺陷，无法满足运行负荷和排放标准要求，故按合同约定应视为项目存在重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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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本案合同约定的终止合同的条件（解除条件）已成就，对滁州市环卫中心要求

解除双方于 2013 年 4 月 28 日签订的 EPC 合同、凌志公司移交已完成的滁州市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工程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滁州市环

卫中心应按约定支付凌志公司剩余工程款，对滁州市环卫中心要求扣除 10%的

工程质量保修金 880, 000 元不予支持。

2.因凌志公司的违约行为致使滁州市环卫中心支付大量的渗滤液污水外运

处理费用，且仍在支付后期产生的渗滤液污水外运处理费用，损失仍在继续产

生，对滁州市环卫中心要求凌志公司按照工程总价的 60%赔偿 5, 280, 000 元予

以支持。

3.凌志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完成滁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

站升级改造工程，工程项目亦未能在试运行 6 个月内完成环保验收，且出水无法

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 2008）相关要求，凌志公司应

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滁州市环卫中心要求凌志公司支付违约金 300, 000

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4. 2013 年 2 月 28 日凌志公司出具的《回复函》承诺完全响应招标文件和投

标文件要求，并履行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本案工程执行的是合同固定价，且凌志

公司提供的增加工程量和设备的相关清单系该公司单方制作，并未得到滁州市

环卫中心的确认，双方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未对原合同价格进行变更或调整，亦未

对合同外增加的工程量达成新的补充协议，《滁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

站升级改造工程 EPC总承包（二次）招标文件》载明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所引起

的费用增加。对凌志公司称为解决进水水质超标增加投入 2, 310, 804 元，要求

滁州市环卫中心支付该笔款项不予支持。

5.本案凌志公司负有先履行义务，凌志公司未能按双方合同约定按时完成

滁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工程，工程项目亦未能在试运行 6

个月内完成环保验收，且出水亦无法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 2008）相关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

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对凌志公司要求滁州市环卫中心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

违约金 333, 324 元不予支持。

6. EPC合同载明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含环保验收）合格且无违约行为，一次

性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因凌志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滁州市环卫中心的合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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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法实现，对凌志公司要求滁州市环卫中心返还履约保证金 880, 000 元不予

支持。

7. EPC合同约定凌志公司承担建设工程中应承担的费用和风险。《滁州市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工程 EPC总承包（二次）招标文件》载明

凌志公司应对其履行合同所雇用的全部人员的工伤事故承担责任，对在施工场

地内及其毗邻地带造成的第三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负责赔偿。本案中，有关

人员死亡产生的赔偿费用，按招标文件及合同书的约定应由凌志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对凌志公司要求滁州市环卫中心赔偿损失 1, 470, 000 元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

因凌志公司处理规模未达双方 EPC 合同约定的处理规模，双方合同中亦约

定了因该违约行为的出现凌志公司应向滁州市环卫中心所承担的多项违约责

任，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凌志公司赔偿滁州市环卫中心 5, 280, 000 元，但滁州市环

卫中心并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超过 5, 280, 000 元，且凌志公司亦向法院申请

对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故本院对滁州市环卫中心主张凌志公司承担 300, 000

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凌志公司主张滁州市环卫中心返还 880, 000

元保证金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其余维持原判。

问题解析

工程总承包在近两年，正如火如荼地在我们国家展开。相当一部分传统施

工总承包企业为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正走在工程总承包的转型之路上。

因为有参与多个工程总承包项目的相关法律服务，同时参与了建纬所承担的《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的立法课题，我们在近两年与多家

有志于工程总承包事业，或者目前正在从事于工程总承包事业的建筑企业多有

交流。而在交流过程中，我们认为传统施工总承包企业在向工程总承包企业的

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理念障碍。而此障碍又构成了建筑企业在承

揽具体的工程总承包业务活动中的最大亏损风险点。

一、本文案例所揭示的工程总承包商的风险点

本案中，一个固定总价 880 万元的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建筑企业为承揽工

程还缴纳了 88 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但是，直至项目完工，承包单位总计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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